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2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发表专项说明及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2019年 4月至 2020 年 1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弘天”）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安祥及其关联

方通过预付款、往来款、违规担保方式非经营性占用北京弘天及其下属子公司资

金合计约 5.42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上述款项尚未归还至北京弘天及其下属子

公司。 

虽然公司一直反复督促王安祥，并且采取了资金追偿措施，启动了法律追偿

程序，但至今仍无法追回上述款项。我们将继续关注子公司资金占用问题的进展

情况，并严格督促公司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追偿子公司被占用款项，尽快消

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但公司最终能否追

回上述款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核查，除上述以前年度发生并延续至今未能解决的资金占用问题外，报告

期内未发现有其他新增的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2019年 10 月 28日、10月 29日和 2020年 1月 8日，王安祥违反规定程序，

在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之下，擅自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弘天的全资子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



3张金额为 1.46亿元、1.5亿元和 1.7亿元的定期存单对外质押担保，构成违规

担保，担保金额 4.66亿元，导致公司股票自 2020年 7 月 2日开市起被实行其他

风险警示（ST）。该 3 笔存单分别于 2020 年 7月 8 日、2020 年 10 月 28 日和 10

月 29 日陆续到期，由于王安祥未能安排资金解除质押，债务人未按期清偿银行

债务，导致存单内的 4.66 亿元存款全部被质权人划走抵偿债务，形成了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至目前，上述违规担保、资金占用问题尚未解决，公司股

票仍处于 ST状态。 

经核查，除上述情况外，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情况，也未发现有以

前期间发生并累计至本报告期末的其他违规对外担保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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